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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

!  有某些法律規則除規定必須提供、出示或保留資訊或提

供簽署外，還有一些其他規定，而這些規定是該項法律

規則下有關的各方不能以電子方式的做法符合的。例如

一項法律規則規定除提供資訊或簽署之同時亦必須作

出繳費。在此情況下，除非法律規則下的雙方能夠以電

子方式提供及接收資訊或簽署及作出繳費，否則他們就

不能以電子方式符合該項法律規則的所有規定。如有上

述情況，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第 15 條款指明條例草

案第 5、 6、 7 或 8條對該項法律規則並不適用。

!  現有法例內有許多法定條文訂明若該等條文與其他法

例有任何抵觸，則當以該等條文為準。《電子交易條例

草案》第 15 條款亦是按類似原則運作。

!  我們留意到香港會計師公會就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各

項條文的次序問題所提出的意見，但我們認為現時的次

序已是恰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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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 我們歡迎香港會計師公會擬建議設立的 "Web Trus t"服

務，讓電子交易可在更穩妥可靠的環境下進行。我們已

就此事接觸該會，並會研究政府可以如何協助推展該項

服務，不過，我們認為在法例內訂明該項服務，並不恰

當。

詳細意見詳細意見詳細意見詳細意見

釋義

!  「電子交易」一詞的含意十分清晰，從字面上亦可知道

其意思。因此，我們認為無需在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

內界定其含意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例委員會所制定的電

子貿易法例範本及外地其他的電子交易法例均無作出

釋義界定該詞的含意。

!  我們留意到香港會計師公會就「穩當系統」的定義所提

出的意見。在現行法例內，我們經常以合理與否作為準

繩去驗証是否已符合法律的要求。這基本上是一項關乎

事實的問題，須視乎有關個案的情況作出定斷。若就這

一點出現爭議，事情最終可交由法庭解決。在新加坡、

馬來西亞、美國猶他州等地的法例亦就「穩當系統」作

出類似的定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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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 「獲廣泛接受的安全程序」是指依循獲業界廣泛接受的

資訊 科 技系 統 及 設施 的 保 安 原 則 及標 準 而 制 定 的 程

序。至於某項程序是否依循獲業界廣泛接受的安全原則

及標準，是一項關乎事實的問題，須視乎有關個案的情

況作出定斷。若就這一點出現爭議，事情最終可交由法

庭解決。此外，由於業內的資訊科技保安原則及標準可

能會隨科技發展而有所改變，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不

宜就這些原則及標準的細節作出規定。

第 7 條

!  我們留意到香港會計師公會對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第

7 條 款所提出的 意見。第 7(2)(b )條 款訂明在評估 第

7(1)(a)條款所述保証的可靠性的標準時，須顧及產生該

等資訊的目的及所有其他有關情況。我們認為這是一項

關乎事實的問題，須視乎有關個案的情況作出定斷。若

就這一點出現爭議，事情最終可交由法庭解決。我們認

為不適宜訂定一套硬性指引或規控程序，以免缺乏彈

性，令個別人士無法依循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例委員會

所制定的電子貿易法例範本及澳洲的電子交易條例草

案亦採用與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第 7 條款相類似的條

文。

!  基於上述同樣原因，我們並不同意在《電子交易條例草

案》第 7(2)(a)條款訂定一套評估「該等資訊是否維持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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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及沒有變更」的硬性指引或規控程序。

第 11條款

!  在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下，我們建議電子紀錄及數碼

簽署獲法律承認其地位，我們必須確保政府所採用的系

統，能接收各界在各種法律規則下向政府呈交的電子紀

錄或數碼簽署。但由於政府所採用的系統實際上不可能

接收利用各類不同軟件及技術編製而成的電子文件，因

此，為了便利電子交易及避免呈交電子文件的一方採取

不適當的方式而浪費其資源，我們必須訂明呈報文件的

格式及程序，讓作出呈報的人士有清晰的指引可以依

從。例如 :

(a )  英文的電子紀錄須以美國信息交 換標準碼編

碼；

(b )  中文的電子紀錄須採用大五碼或國際標準化組

織 10646 代碼系統編碼。

上述均屬細節性的技術問題，應交由行政當局處理，

而不宜採用附屬法例的形式就這些格式及程序作出規

定。

!  在為各項法律規則訂明有關呈交電子文件的格式及程

序時，我們會仔細研究社會人士及個別特定界別所採用

的技術標準，並會因應科技發展不時作出檢討。此外，

經決定有關法律規則下特定程序的要求後，我們會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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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泛的宣傳。

第 18 條款

!  我們認為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第 18 條款有關「指定

某資訊系統」的提述，意思已經十分明確；其意指收訊

者為 某 目的 而 指 定某 資 訊 糸 統 作 接收 電 子 紀 錄 的 用

途。有關「指定」的作為須由收訊者採取積極行動以作

確定，清楚指明為某目的而向其發出的電子資料應送達

某資訊系統以供其接收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例委員會的

《 電 子 交 易 示 範 法 例 》 (Model  Law on  Elect ronic

Commerce)、 新 加 坡 的 《 電 子 交 易 法 令 》 (Elect ronic

Transact ions  Act )及 澳 洲 的 《 電 子 交 易 條 例 草 案 》

(Elec t ronic  Transact ions  Bi l l )均採用類似的安排。

!  我們並不同意建議修訂第 18(2)條款，指定資訊糸統接

收資料後須經過「合理時間」然後才算收到資料，因為

上述修訂會引致不明朗的情況。如果收訊 已經指定某

資訊系統作接收電子紀錄的用途，則當有關電子紀錄被

指定的系統接收時，即應視作為收訊 已接收該資料。

此外，收訊者既已指定某資訊系統用作接收電子紀錄，

便有責任確保本身並無任何困難進入該系統以接收向

其發出的資料。

!  至於「知悉」一詞的提述，我們是指當收訊者知道向其

發送的資料已存放在接收系統內的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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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9 條款

!  我們備悉就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第 19 條款所提出的

意見。我們認為強制領牌制度會限制了核證機關的發展

及難以運作。舉例而言，如果有關機構主要是透過一個

內部網絡為其已建立信任關係的人士 /客戶提供核證服

務 (如銀行發出數碼證書予其客戶 )，我們毋需規定它們

必須領取牌照後才可提供核證服務。實際來說，我們亦

會有很大困難 (或根本上難以做到 )要求透過互聯網可能

已在香港市場提供服務的外地核證機關向本港當局申

領牌照。

!  根據我們建議的自願申請認可制度，只有遵照發出核證

機關認可的當局所釐定的標準及程序的核證機關才可

以獲得認可。我們認為上述自願認可制度，配合適當的

宣傳及公眾教育，應可為消費者提供足夠的保障，及不

會引起混亂或誤解。再者，根據條例草案第 43 條款，

凡虛假聲稱為認可核證機關，即屬犯罪。我們知悉新加

坡、英國及丹麥均採用或建議採用類似我們所建議的自

願申請認可制度。

!  至於條例草案第 19(3)(b)條款，我們打算在為認可核證

機關發出的業務守則內處理有關申請成為認可核證機

關時須呈交的報告 (包括擬備報告的人士所須具備的資

)的問題。我們已公布業務守則的擬稿，以進行公眾

諮詢。該擬稿的副本亦已送交香港會計師公會以供發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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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。我們歡迎各界在公眾諮詢過程中就這方面提出具

體意見。

第 29 條款

!  郵政署署長作為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下的認可核證機

關，只獲豁免受該條例草案第 VII 部「署長對核證機關

及證書的認可」的規限；該部分是關於申請認可及資訊

科技署署長暫時吊銷認可及撤銷認可的程序。除這部分

外，郵政署署長必須與其他認可核證機關一樣，遵守條

例草案其他各部分的條文。

第 35 條款

!  認可核證機關可在不同類型的認可證書上註明不同的

倚據限額，並收取不同的費用。倚據限額是指就認可證

書的倚據訂定而認可核證機關須承擔的金額限額，情況

就正如保險公司就其保額作出承擔一樣。我們打算在認

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內規定認可核證機關於其發出某

類型認可證書的相關核證作業準則內訂明該類認可證

書的倚據限額的含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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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7 條款

!  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第 37條款所指定的審核的目的，

根據目前草案的規定，是評估該核證機關是否已遵守

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適用於認可核證機關的條文及認

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。由資訊科技署署長所發出的業務

守則會處理有關細節 (包括進行審核的人士的資 )。該

業務守則的擬稿已經公布，以進行公眾諮詢。我們歡迎

各界就這方面提出具體意見。

第 38-39 條款

!  我們已公布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的擬稿，以進行公眾

諮詢。該守則已列出核證作業準則的詳細規定，我們歡

迎各界就這方面提出具體意見。

第 41 條款

!  我們已在草擬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的過程中，仔細考

慮如何制定第 41(2)條款，亦曾諮詢私隱專員的意見；

私隱專員認為該條文屬恰當。我們認為根據第 41(2)條

款給予的豁免是合理的，而且已經作出平衡，保障個人

的私隱。


